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文书送达公告
东税稽公告〔2022〕 6 号
东莞市璟音电子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41900MA54K2TM9W）

    因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规定的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文书，我局（所）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税务处理决定书》（东税稽处〔2022〕17号），告知内容如下：

我局（所）于2020年11月10日至2021年9月8日对你（单位）（地址:广东省东莞市石碣镇石碣科技东路200号1栋602室）2020年4月28日至2020年8月31日虚构出口骗取出口退税款情况进行了检查，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下：
违法事实
你公司于2020年4月23日成立，是一户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海关代码4419961A4E,法定代表人是詹群策，财务负责人是蔡晓，办税人是张晓勤，注册地址位于广东省东莞市石碣镇石碣科技东路200号1栋602室，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音箱、喇叭、电子产品、五金产品、电子配件；货物或技术进出口。你公司自2020年4月起认定为一般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为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石碣税务分局，于2021年3月1日被认定为非正常户。你公司2020年申报出口金额380,642.00美元，退税额278,975.34元。

（一）根据东莞市公安局石龙分局提供的转换证据，包括蔡小康、刘德华、蔡家行、张晓勤、李勉胜等人的讯问笔录及银行流水等资料，结合征管分局提供的资料，认定你公司虚构出口事实骗取出口退税。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蔡小康等相关涉案人员的讯问笔录，你公司是由蔡小康实际控制的用于骗税的公司，为逃避税务检查，使用了东莞市同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场所。和蔡小康一起参与虚开骗税的同伙有刘德华、张晓勤、罗湘群、罗静思、赖建雄等人；为虚开骗税提供账户走账的有李志平、简礼、徐德阳等人；介绍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中间人有张健、詹群锋、李勉胜等人；报关资料由深圳市群乐东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罗湘群、罗静思介绍报关行“小李”（赖建雄）提供。你公司取得的报关单、报关合同、航运单、报关发票等一套资料，由你公司的会计张晓勤负责整理，刘德华负责指导张晓勤办理出口退税的程序，蔡小康根据报关资料找来进项发票、采购合同、运输合同等资料。

据赖建雄讯问笔录反映，赖建雄通过微信号“深圳盐田报关行-小李”与罗湘群、罗静思联系，为贵州金沙经济开发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东莞市璟音电子有限公司提供不退税关单信息。对方同意后将信息返回给报关行，由报关行进行申报。报关行成功申报后，赖建雄将报关资料（其中有报关单、放行通知书、仓单、报关委托协议书、提货单）发给发罗静思，如涉及你公司的业务，赖建雄会将成功申报的报关资料发一套给张晓勤。你公司是虚假出口，赖建雄为你公司出口报关大约有200百万美金，约定按照每1美金收取3分～3.5分人民币的手续费。

你公司于2010年7月收到深圳市群乐东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李春燕寄来的三份报关单和销售合同、提运单等资料，是由张晓勤接收，销售合同上已填写了你公司向一外国客户公司销售音箱的内容 ，数量方面与报关单一致。张晓勤收到报关资料后按照蔡小康和刘德华的要求，以你公司的名义向合同中的外国公司开出对等数额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填写好相关资料后按相关流程办理申请退税，共办理退税款278,975.34元，报关货物对应的进项增值税发票由蔡小康负责联系购票。

你公司通过李勉胜、张健等中间人在2020年4月28日至2020年8月31日期间向5户上游企业购买取得进项发票：1.取得天津市瑞盛木材加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盛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5份，金额合计1,449,557.55元，税额合计188,442.45元，价税合计1,638,000.00元，货品名称为*木制品*木箱；2.取得山东金标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标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1份，金额合计1,058,642.17元，税额合计137,623.43元，价税合计1,196,265.60元，货品名称为*有机化学原料*二甲苯；3.取得深圳市通福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福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金额合计127,433.62元，税额合计16,566.38元，价税合计144,000.00元，货品名称为*化学合成材料*线型低密度聚乙烯；4.取得浙江特产天地塑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产天地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金额346,061.95元，税额44,988.05元，价税合计391,050.00元，货品名称为*化学合成材料*聚乙烯；5.取得塑米科技（广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塑米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份，金额合计757,097.35元，税额合计98,422.65元，价税合计855,520.00元，货品名称为*化学合成材料*聚丙烯、*化学合成材料*聚氯乙烯树脂、*化学合成材料*聚氯乙烯。

你公司取得瑞盛公司开具的1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没有付货款记录；2020年7月30日你公司支付山东金标石油化工有限公司1,196,265.60元，当日金标公司通过苏峰（金标公司监事）向李志平账户全额转回等额款项1,196,265.60元，李志平账户向你公司公户转入1,196,300.00元；与上游企业通福源公司、特产天地公司、塑米公司的资金往来，快进快出，由购票中介张健私人账户向李志平个人账户转入与发票金额几乎同等数目，再经李志平个人账户转入你公司，你公司再向上游企业支付相关款项。

综上所述，你公司通过支付开票手续费和货款回流方式向上述5户上游企业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合计32份（金额合计3,738,792.64元，税额合计486,042.96元，价税合计4,224,835.60元），你公司与上述5户上游企业没有真实货物交易，取得的3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为虚开发票。

（二）以上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1.东莞市公安局石龙分局提供的蔡小康、李勉胜、刘德华、张晓勤、赖建雄等人的讯问笔录；2.东莞市税务局石碣税务分局出具你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信息查询明细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抵扣证明、免抵退税申报汇总表结果查询等资料；3.东莞市公安局石龙分局提供的资金流水等资料。

处理决定及依据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九号）第六十六条的规定，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骗取的退税款，现决定追缴你公司已骗取的退税款278,975.34元。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587号）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你公司2020年4月28日至2020年8月31日期间取得的3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合计3,738,792.64元，税额合计486,042.96元，价税合计4,224,835.60元）定性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石碣税务分局将上述税款及滞纳金缴纳入库，并按照规定进行相关账务调整。逾期未缴清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若同我局（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视为向你（单位）送达文书。
附件：《税务处理决定书》（东税稽处〔2022〕17号）

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稽查局

  2022年01月24日
PAGE  
3

